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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安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

关于兑现2010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
“计生线”工作目标责任制及表彰
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
（2011年3月22日）

2010年，开发区、各乡（镇、街）计生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《决定》和省委《意见》精神，以稳定低生育水平，提高人口素质为目标，开拓创新、狠抓落实，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指标。为了更好地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责任，鼓励先进，鞭策后进，依据2010年度“计生线”考核验收结果，经研究决定对以下先进单位及个人进行表彰奖励：
一、兑现目标责任制奖

一等奖：开发区计生办、清河镇计生办、财源镇计生办、麻线乡计生办、团结街道计生办，各发奖金3000元（含政府领导）。

二等奖：青石镇计生办、头道镇计生办、大路镇计生办、榆林镇计生办、凉水乡计生办、台上镇计生办、花甸镇计生办、通胜街道计生办、计划生育服务中心，各发奖金2000元（含政府领导）。

二、统计求实先进单位

榆林镇计生办、青石镇计生办、凉水乡计生办，各发奖金1000元（含政府领导）。+
三、先进个人
满婧、刘振玲、孟繁富、于锦霞、于清云、姜春波、孙莹、徐连花、张新磊、许延芝、王淑云、王玉华、马丹玲、曲 斌、高艳、韩明珍，各发奖金300元。

四、新闻报道工作先进个人
许延芝、孙希华、仇宝华，各发奖金300元。
五、阳光统计先进个人
刘作义、王延龙、郭猛、陈安秀，各发奖金300元。

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要发扬成绩，戒骄戒躁，再接再厉，争取在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中再创佳绩，为促进我市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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